附件1
哈尔滨市青年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表
	申报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行业类别
	
	企业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实际办公地点
	
	场地面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机关事业
	□国有、集体
	□股份制
	主要生产
经营项目
	

	
	
	□外商投资
	□港澳台投资
	□私营
	
	

	
	职工数（合同、社保）
	
	见习指导人员数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是否有财务独立部门，设立专职会计
	是/否
	见习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未来三年见习人员需求
	见习岗位名称
	  3年安置人数
	  岗位帮带比例
	 3年留用人数
	岗位要求（学历、专业、具备经验或其它）
	提供薪酬待遇

	
	1.
	
	
	
	
	

	
	2.
	
	
	
	
	

	
	3.
	
	
	
	
	

	
	4.
	
	
	
	
	

	
	5.
	
	
	
	
	

	
	合计数量
	
	
	
	

	基地情况
考核意见
	

	人社部门
审批意见
	


申报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2
哈尔滨市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承诺书
依据国家、省、市关于引导、鼓励离校2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相关规定，本着自愿的原则，我单位                               同意签订本承诺书。
一、履行期限
本承诺自2026年5月1日至2029年4月30日，期限为三年。
二、履行职责
（一）积极按照相关政策组织符合条件人员参加就业见习，制定详细的见习方案并明确相关要求，配备专门的培训师资，提供高质量的见习岗位。认真开展思想教育、岗位技能培训、专业知识传授及上岗实践等指导工作，并在见习期满后录用或聘用一定比例的见习人员。
（二）见习期间不与见习人员建立劳动关系，须及时与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及《解除就业见习关系协议书》，并按规定办理相关人事增减员手续。按月通过单位工资账户发放不低于哈尔滨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生活补助，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且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培训费、劳保用品费、防护器具费、服装费等费用。
（三）建立健全考勤制度，配备必要的考勤设备或专业软件，积极配合专管员对见习人员的出勤情况进行核查。原则上见习岗位地点应设在哈尔滨市内，确因工作需要安排出差，须报人社部门备案。
（四）制定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账目清晰、完整、合规，配备专职财务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申领和使用就业见习补贴，杜绝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五）积极参加由人社部门统一组织的各项就业见习相关活动。
（六）如连续一年未开展见习任务，或所辖见习人员出现2次考勤不达标情况，将取消见习基地资格，收回“哈尔滨市青年就业见习基地”牌匾。如发生违规操作、虚报、冒领等套取补贴资金行为，将全额追回补贴资金，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单位法人及相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单位见习负责人签字：  
承诺单位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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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哈尔滨市青年就业见习基地单位简介
	单位名称
	
	见习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简介内容






